《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》
送达公告
常公（交）罚决送字〔2026〕第020号
姚方银：
你名下的小型轿车苏DQ173*(车辆识别代号：LBEMDAFC0FZ572782) 北京现代牌的小型轿车，发生的12起交通违法，本大队现依照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》第五十四条之规定，对以上交通违法行为发生在本地的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决定，并对发生在异地的违法行为处罚决定代为送达，依据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》第五十六条向你公告送达决定书编号为：3208311412513325、3204111738922776、3208311412513314、3212811838117912、3212811838117923、3212811838117901、3212811838117875、3212811838117886、3212811838117890、3212811838117864、3413241809670103、4351161900011130的《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》,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。
如不服上述处罚决定，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；或在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.
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地址：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（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中吴大道1519号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0519-86643679  
特此公告

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机动（侦查）大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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